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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研究生赴国（境）外参加国际会议 

资助与管理办法 

（2024 年修订） 

为推动研究生教育的国际化进程，帮助研究生了解最新学术动态，

参与国际学术交流，提高研究生的培养质量，特设立“华东师范大学

研究生参加国际会议专项基金”，用于资助研究生赴国（境）外参加

国际会议活动。 

一、资助对象及条件 

符合以下条件的研究生，参加所在院、系/所收录在《分级目录》

中的国际学术会议，可按规定获得“国际学术会议专项基金”资助。 

1.全日制在学研究生（即享受研究生奖助体系并且无工资收入的

学生）； 

2.能如期完成培养计划规定的课程学习，具有从事创新性科学研

究潜质与能力的研究生； 

3. 有良好的外语交流能力，英语 CET 4≥500 分或 CET 6≥425 分

或 IELTS≥6 分或 TOEFL≥80 分,小语种达到外方语言要求； 

4.身心健康，符合出国（境）要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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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会议主题应与申请人专业领域紧密相关，且会期在论文答辩之

前。 

6.要求申请人为会议接收论文的第一作者（或导师为第一作者，

申请人为第二作者），同时邀请在国际学术会议上做大会发言、小组

发言或论文张贴。论文的第一署名单位或通讯作者单位为华东师范大

学。 

7.每名研究生在读期间只享受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专项基金资助，

硕博连读生硕士阶段和博士阶段各享受一次。 

8.接受资助的研究生原则上需将参会论文进行期刊投稿。 

二、资助形式及标准 

根据会议级别以及参会方式的不同，基金资助国际旅费、会议注

册费（不包括会员费、餐费和其他费用）和/或住宿费。会议级别根

据教育学部国际会议分级目录确定。学部鼓励系所、导师和学生分担

会议费用。   

            参会方式 

会议级别 

口头报告 论文张贴 

顶级会议 

资助国际旅费（经济舱）、会

议注册费、住宿费 

（资助总额不超过 1.2万元） 

资助国际旅费（经济舱）、会

议注册费 

（资助总额不超过 1万元） 

资助内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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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它会议 

资助国际旅费（经济舱）、会

议注册费 

（资助总额不超过 0.8万元） 

资助国际旅费（经济舱） 

（资助总额不超过0.5万元） 

备注： 

1.线上参加国际会议可报销注册费。 

2.国际旅费报销上限详见附件 1。 

3.住宿费报销上限为财政部、外交部联合印发的《因公临时出国经费管理办法》

（财行〔2013〕516 号）及《财政部、外交部关于调整临因公临时出国住宿费标

准等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财行〔2017〕434 号）中有关教职工住宿费标准的 70%。

具体执行上限详见附件 2。 

4.预定机票、酒店时，应厉行勤俭节约、严禁奢侈浪费。 

5.会期恰逢境外访学时，访学地与会议地在同一国家时，费用按规定报销；访学

地与会议地在同一城市时，旅费和住宿费不予报销，注册费按规定报销。 

6.参加顶级国际会议并获得大会设立的奖项（例如最佳论文奖等）者，不论之前

是否获得本基金资助，经本人申请并提供获奖证书复印件、获奖情况简介等，由

教育学部审核认定后，可再次获得本基金资助参加《目录》内的国际会议。 

三、申请与审批 

1.申请基金资助的研究生应在参加国际会议前至少 2 个月提出申

请，学校常年（工作日）受理研究生参加国际会议的资助申请。研究

生申请前务必确认拟参加会议是否在教育学部国际会议分级目录中。 

2.申请人应上网站 iprocess.ecnu.edu.cn 或“公共数据库--研究生

出国（境）申请（学习相关）”进行网上申请，并提交相关材料。 

“出国境原因”选“国际会议”；“资金来源”选“院系经费”。 

3. 申请人应在“研究生出国（境）申请（学习相关）”系统上提

交以下材料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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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《研究生参加国（境）外国际会议资助申请表》：经导师签

字、院/系/所分管研究生工作的领导签署意见并加盖公章后扫描为一

个 PDF文件；； 

（2）会议邀请函及论文录用函：须说明参会方式（口头报告/论

文张贴）； 

（3）论文中英文摘要，（包括标题、作者、摘要、关键词）； 

（4）外语水平证书； 

（5）国际会议资助申请人基本信息表。 

四、派出管理 

1.出/入境日期应为会议日期前后各不多于两天（亚洲地区不多于

一天）,但仅资助会期住宿。 

2.发表、公开与获得资助有关的论文、研究项目或者科研成果时，

应注明“本项目/成果/论文得到华东师范大学研究生参加国际会议专

项基金资助”。 

3.申请人应自行购买机票、预定酒店、办理护照（因私）和签证

等手续。如有需要，学部将协助办理资助证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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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申请资助人员在申请资助的同时需按照《华东师范大学研究生

手册》中《华东师范大学学生因公出国（境）管理办法》华师外【2020】

3号办理相关手续。 

五、回国总结及报销 

申请人应于国际会议结束后 7 天内（寒暑假顺延），向培养单位

报到，并于两周内，登录网站 iprocess.ecnu.edu.cn 或“公共数据库--

研究生回国/入境（学习相关）”进行回国登记，同时提交以下材料：  

（1）《华东师范大学研究生国际会议总结报告表》，经导师签字、

院/系/所分管研究生工作的领导签署意见并加盖公章后扫描为一个

PDF文件； 

（2）会议论文全文； 

（3）投稿凭证； 

（4）会议日程安排（含本人发言（或墙报）的日程页面） 

（5）会议报告 PPT/墙报； 

（6）会议照片； 

（7）机票订单、行程单、发票、登机牌； 

（8）注册费收据（资助内容包括注册费时提供）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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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9）住宿费收据（资助内容包括住宿费时提供）； 

所有材料经审核通过后，携带相关发票、支付凭证、投稿凭证、

邀请函、登机牌、护照页、出入境记录及出国和回国申请流程单至教

育学部教学事务部办理报销手续。未提交总结材料或总结材料不够详

实者，不予办理报销手续。 

六、其他注意事项 

1.获得资助研究生必须购买境外人身保险。 

2.发表、公开与获得资助有关的论文、研究项目或者科研成果时，

应注明“本项目/成果/论文得到华东师范大学研究生国际会议专项

基金资助”。 

3.每学期末，各院/系/所应提交学生参会的论文获奖证明、论文

集、论文发表等材料（电子版）。 

4.本办法自 2024年 1 月 1 日起施行，原《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

研究生参加国际会议资助与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同时废止，其他有关

文件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，以本办法为准。 

5.本办法由教育学部教学事务部和国际事务部负责解释。 

2024年 1月 

 


